
附件 1

普法责任清单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
普法内容

（拟重点宣传的法律法规）
普法对象

责任科室、

责任人及联系方式

1
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

条例》

社会公众、机关干

部

政 策 法 规 科 、 王 胜 东 、

6240117

2 《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》
少数民族群众、社

会公众、机关干部
四科、申瑞龙、6283784

3

《宗教事务条例》、《山东省

宗教事务条例》、《宗教教职

人员管理办法》

宗教界人士、社会

公众、机关干部

五科、于庆军、6240113

六科、石运省、6642890

4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

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

施办法》、《山东省归侨侨眷

权益保护条例》

侨界人士、社会公

众、机关干部

七科、陈朝云、6618253

八科、曹渊涛、6222390

填表人：王李婕 联系电话：6240117



附件 2

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承诺书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烟台市委办公室 烟台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印发<关于深入推进国家机关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

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烟办发〔2018〕39号）和《中

共烟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印发<关于进一步落实

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烟法

办发〔2020〕10 号）文件精神， 中共烟台市委统一战线工

作部 （单位）签订《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承诺书》。承诺内容

如下：

一 、 责 任 单 位 承 诺 在 门 户 网 站

http://tzb.yantai.gov.cn/index.html（网址）将本单位

的《普法责任清单》和本单位普法工作领导机构、责任部门、

责任人员等内容进行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责任单位承诺积极开展“法德共进”工作，建好本

单位法德讲堂，每年至少开展 2 次法德知识讲座活动。

三、责任单位承诺依托机关室内外办公场所，建设法治

文化长廊、法治宣传栏等教育阵地，定期更新宣传内容；广

泛利用电子显示屏等载体播放法治宣传标语口号，营造浓厚

法治氛围。

四、责任单位承诺在国家宪法日、法律法规颁布实施纪

念日等节点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活动。每年至少组织



2 次宣传本单位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。

五、责任单位承诺建立以案释法制度，坚持在执法司法

实践中结合案情进行充分释法说理，把普法教育贯穿于执法的

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。各单位要建立典型案例资料库，并

于每年 11月底前向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

组报送5个典型案例。

六、责任单位承诺积极打造媒体普法阵地，在本系统门

户网站开设法治宣传教育板块，大力发展微博、微信、移动

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普法教育；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，

有计划、有步骤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做到报刊有文、广播有

声、电视有影、网络有言。

七、责任单位承诺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完成市委全面依法

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。严格落

实普法工作书面报告制度，每年 12 月 15 日前，向市委全面

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报送本单位全年普法工

作总结和下一年度普法工作计划。

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将定期对

各责任单位承诺事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适时公布监

督检查情况。对承诺事项执行不力的单位，给予通报批评。

普法责任承诺书的具体要求不因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责

任人的变更而改变。

承诺单位：（盖章）

2021 年 3 月 18 日


